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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586]制定背景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干流流经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横跨我国三大阶梯，在崇明岛流入东海。长江全长超过6300 km，主要支流有雅砻江、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汉江和赣江等，是我国最大江河。长江源头至湖北宜昌，长度为4529 km，占全长的72.0%，此段河谷狭窄、河床比降大、水流湍急、水力资源丰富，称为长江上游。三峡库区位于长江上游，是中国最特殊的生态功能区之一，其水生态安全直接影响着长江流域居民的生产生活。三峡工程水利枢纽的长期安全运行对于长江中下游的防洪、水质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具有重要意义。
水生态环境质量集中反映了区域水环境污染负荷、水动力条件、栖息地改变等胁迫的情况和生态系统响应的状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外水资源政策开始强调生态保护，重视流域水环境的生态质量，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南非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先后开展了水生态健康评价研究，构建了适合本土的评价方法，颁布了多项评价指南和法律规范。近年来，我国水环境管理不断加强，水污染治理投入逐年增加，流域水环境质量开始改善，生态系统逐渐得到恢复。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区域水生态环境状况好转”和“到2030年力争全国水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水生态系统功能初步恢复，到本世纪中叶，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的工作目标，并实施了重要河湖生物完整性等水生态健康评价，为我国“十四五”期间河湖水体逐渐由“水环境质量评价”转变为“水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水环境管理目标提供了支撑。
三峡库区作为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的核心屏障和全球重要的淡水生态系统，其水生态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流域水资源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区域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土地利用转型、面源污染累积及水文情势改变等多重压力叠加影响，库区水生态系统呈现水质波动加剧、生境破碎化、生物群落结构退化等复杂问题，传统以单一理化指标为主的水质评价体系已难以满足“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需求。在此背景下，亟需构建以生态安全为导向、多维度协同的水生态健康评价技术体系，为库区生态保护修复提供科学支撑。因此，针对三峡库区支流及湖库水生态环境监测基础薄弱，各水体监测点位布设、现场调查和数据分析缺乏规范性指导，尚无规范、统一的水生态健康评价技术指南和作业指导书等问题，制定基于生态安全导向的三峡库区水生态健康评价技术指南，对推动长江流域及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工作的精细化、水生态考核工作的开展提供技术支撑，为水生态系统的健康评估提供技术保障。


[bookmark: _Toc22748]制定概况
[bookmark: _Toc20848]编制组简况
[bookmark: _Toc30511]主要起草单位和人员
本文件起草单位：重庆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封丽、姚源、吴进、廖伟伶、余义昌、陈婷婷、唐嘉、陈爱玲、赵艳民、王丽婧、李虹、封雷。
[bookmark: _Toc16300]主要工作过程
[bookmark: _GoBack]（1）文献调研与资料收集
基于三峡库区水生态保护的迫切需求，系统梳理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政策要求，明确“生态安全”导向的核心定位。通过文献综述与历史数据整合，厘清现有评价方法在库区应用中的局限性（如生物指数适应性不足、生态阈值缺乏区域性标准）。同步开展库区典型断面水生态本底调查，采集水文、水质、生物及生境多源数据，构建基础数据库，为指标筛选提供科学支撑。
（2）指标体系构建与方法集成
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框架，结合水生态完整性理论，分层次筛选核心指标。生态安全维度：纳入鱼类、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及大型底栖动物等指标；系统韧性维度：构建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关键物种功能群丰度等生物完整性指标；管理适应性维度：开发消落带植被覆盖度、岸线自然化率等生境修复成效指标。
（3） 集中讨论与征求意见
基于前期研究成果形成指南初稿，通过组织召开专题会议进行文本优化，并召开专家咨询会，系统吸纳生态学、水文学等领域权威意见。经多轮修订形成征求意见稿后，在重庆市环境科学学会官网公开征集意见，共收到XX公司等XX家单位反馈意见XX条，结合意见进一步修改，形成指南送审稿。
（4）技术审查与发布实施
组织高校及科研院所相关领域专家召开技术评审会，针对指标兼容性、区域适用性等争议点进行论证修订。经多轮修改完善后形成指南报批稿，最终由重庆市环境科学学会正式发布实施。
[bookmark: _Toc16502]必要性分析
[bookmark: _Toc22796]响应国家战略需求
三峡库区是长江流域生态安全的核心屏障，但其水生态系统因长期受水库调度、消落带生境退化、工农业复合污染等叠加影响，面临富营养化、重金属累积、特有物种濒危等严峻问题。现有水环境管理标准（如《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以理化指标为主，缺乏对生物完整性、生境连通性等生态要素的系统评价，难以精准识别库区生态退化阈值与风险源头。例如，库区支流部分断面水质虽达标，但底栖动物多样性已显著下降，传统评价体系无法预警此类“隐性退化”。《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均明确提出“提升水生态健康水平”，但缺乏配套技术规范，导致生态修复工程靶向性不足。本指南通过构建多维度评价体系，破解库区生态安全风险管控的技术短板，将三峡区库水生态安全从概念转化为可量化、可操作的监管工具，是落实国家“长江大保护”战略的关键技术支撑。
[bookmark: _Toc349]填补区域标准空白
三峡库区具有“高坝深库、反季节水位波动”的独特水文特征，其水生态系统响应机制与自然河流存在本质差异。现有通用性评价方法（如生物指数法）未考虑水库调度对水温分层、溶解氧垂向分布及生物繁殖周期的干扰，导致评价结果与生态实际脱节。例如，库区蓄水后，部分江段硅藻优势种被蓝藻取代，但传统藻类密度指标无法区分这种演替的生态风险等级。此外，消落带周期性淹没引发的土壤侵蚀、污染物释放等问题，尚未纳入现有评价框架。本指南针对库区水文节律特征，填补了库区支流及湖库水生态健康评价的技术空白，为差异化管控提供科学依据。
[bookmark: _Toc10591]提升管理精细水平
当前库区水生态监测数据分散于水利、生态环境、科研等多部门，存在指标不统一、时空分辨率低、共享机制缺失等问题。例如，生态环境部门重点关注COD、氨氮等常规污染物，水利部门侧重水文数据，而生物监测数据则零散分布于科研项目中，导致管理决策碎片化。本指南通过构建“水文-水质-生物-生境”多维度指标体系，从水生境安全、水环境安全、水资源保障、水生态安全及社会服务功能5个方面，推动多源数据融合与技术集成，构建一体化诊断工具，推动库区治理从“经验决策”向“智慧决策”转型。


[bookmark: _Toc10477]编制依据及原则
[bookmark: _Toc29749]编制依据
1、 法律法规与政策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2）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等国家专项政策文件。
2、 部门规章与标准规范
（1） 水利部《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导则》（SL/T 793—2020）、《关于加强三峡工程运行安全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水三峡〔2021〕255号）。
（2） 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指标评分细则（试行）》（环办水体〔2023〕10号）、《河流水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及《湖库水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Toc25203]编制原则
本文件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的要求和规定编制，同时充分遵循“需求导向、创新引领、协调有序”的制定原则，坚持“针对性、科学性、引导性、可行性”相结合的理念。
1、 针对性原则。本文件以三峡库区突出水生态环境问题为核心导向，针对库区水文情势剧变引发的消落带生态退化、支流库湾富营养化与藻华风险、生物栖息地破碎化等特异性问题，科学筛选评价指标。所选指标能够敏感响应水库运行压力下的生态系统变化，精准识别关键生态胁迫因子，避免评价体系的同质化，为实现库区生态问题的精准诊断与差异化治理提供技术基础。
2、 科学性原则。本文件遵循生态学理论，构建涵盖水文、水质、生物及生境等多维度的指标体系，确保生态内涵的完整性与系统性。指标设计兼顾理论支撑与实践需求，通过定量化、模型化的评价方法，客观反映库区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状态。其科学性体现在既能揭示生态退化机理，又能对接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的双重要求，为库区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3、 引导性原则。本文件旨在为三峡库区河湖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提供明确导向，引导管理策略从单一水质达标向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护跃升。通过评价结果识别生态退化关键环节，推动治理模式向生态调度、栖息地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深化，促进科学治污与水生态修复的协同，形成“评价-诊断-治理-再评估”的良性闭环，支撑库区水生态环境的长效改善。
4、 可行性原则。本文件注重实践应用，所选指标均具备可量化、可监测的特性，测试方法成熟规范，数据来源稳定可靠，确保评价结果的重现性与可比性。指标体系与现有监测体系相衔接，操作流程简洁明确，适用于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和技术单位实施，兼顾不同区域数据基础与管理需求的差异，保障指南的落地应用与推广价值。


[bookmark: _Toc23971]国内外研究现状
[bookmark: _Toc14283]国外水生态健康评价研究进展
[bookmark: _Toc11743]国外水生态健康评价体系
近几十年来，水生态监测与评价逐渐成为水环境研究领域的热点。英国、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相继提出标准化的技术方法，在本土开展水生态评价项目。如1977年英国开发了河流无脊椎动物预测及分类系统（RIVPACS），于20世纪90年代建立了河流保护评价系统（SERCON），开展了河流栖息地调查（RHS）；美国于20世纪80年代开发了基于生物完整性指数（IBI）的快速生物评价规程（RBPs），开展了国家监测与评价项目（EMAP）；欧盟于2000年发布《水框架指令》（WFD），启动STAR项目（河流分类标准化项目）和项目（利用大型底栖动物开发和测试欧洲河溪生态质量综合评估系统的项目）；澳大利亚于20世纪末开发了基于河流无脊椎动物预测及分类系统的澳大利亚河流评价计划（Aus RivAS），提出溪流状况指数（ISC）和流域健康诊断指标；韩国于2003年开展了国家水生态监测计划（NAEMP）。国外水生态健康监测与评价体系见表 3.1‑1。
[bookmark: _Ref31846]表 3.1‑1 国外水生态健康监测与评价体系
	国家/地区
	时间
	[image: ]评价体系
	特点
	案例应用
	局限性

	英国
	1977年
	河流无脊椎动物预测及分类系统
	预测模型、评价指标较为完善，能较精确地预测某地理论上应该存 在的生物量
	应用于英国河流生境调查、欧盟水生态评价项目等
	采用单一物种进行河流健康评价，可能导致观测点生物组成的实际值不准确

	
	20世纪90年代
	河流保护评价系统
	强调生物及栖息地的属性及二者的关系；对自然保护价值进行评价，为综合评价法
	对瑞士河流、湖泊进行评价
	需要大范围收集资料，对“自然性”标准存在争议

	
	20世纪90年代
	河流栖息地调查
	将物理栖息地和生物组成联系在一起，建立联系物理结构和栖息地质量的预测模型
	对英国3 000多条河流取样调查，收集资料用于预测 模型
	功能性栖息地与生物联系尚未明确；定性及定量指标混杂，统计检验较为困难

	美国
	20世纪80年代   
	快速生物评价规程
	基于生物完整性指数的评价方案，样品采集及分析较为规范，评价快速
	针对不同类型河流开发了新方案，应用于溪流生物评价中
	由于流域结构和功能的差异，大小流域评价存在差异，评价精确度不够高

	
	20世纪90年代
	国家监测与评价项目
	评价方案精细，对河段调查的参数较全面，评价结果具有客观性，精度较高
	应用于小型河流方案和大型河流方案中
	由于方案精细，调查参数全面，花费较多，且对界定河段河宽有一定要求

	欧盟
	2000年
	水框架指令
	用严格的方式处理理化评价和生物评价的关系，是以流域综合管理为核心的多要素综合评价方法
	应用在欧洲水生态评价中，为各国的标准体系、监测计划、监测周期和频次提供参考
	调查点、监测点选择较为复杂，对水环境的监测频率、时间、季节有严格的要求

	
	2000年
	欧盟AQEM项目评价体系
	拥有更为通用的欧洲河流监测工具，形成了针对欧洲河流类型的多参数评价方法
	用于欧盟各国评价系统中，生成模块化的特定河流类型评价系统
	仅适用于大型底栖动物，生物数据单一，存在环境响应问题

	澳大利亚
	20世纪90年代
	澳大利亚河流评价计划
	能预测河流理论上应该存在的生物量，结果易于被管理者理解，开发的特定模型预测准确性提高
	应用于爪哇岛区域模型构建，评价维多利亚境内河流
	根据大型底栖动物来评价流域，生物单一，仅适用于特定的空间区域，适用性不 强

	
	1998年
	流域健康诊断指标
	能较为准确地分析流域总体质量或功能水平和环境质量变化趋势
	评价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市1个农场及流域
	需要根据地方的环境条件，及时确定指标的临界值

	
	1999年
	溪流状况指数
	能够对河流进行长期评价，将河流状态的主要表征因子融合在一起，指标体系包括河流水文学、形态特征、河岸带状况、水质及水生生物
	评估维多利亚乡村溪流
	要求参照流域为原始状态，只适用于特定地区，且个别指标难以评估，缺乏对单个指标相应变化的反映

	韩国
	2003年
	国家水生态监测计划
	强调对参考地点的调查，特别是恢复受干扰的河流。内容包括生物评估、栖息地质量评估、物理化学水质参数和简单的水力参数调查
	对韩国所有长度超过10 km的3 893条河流、溪流进行调查研究
	研究人员之间存在取样方法和识别生物组合能力方面的差异


[bookmark: _Toc18154]典型的水生态健康评价体系
预测模型法
英国RIVPACS和澳大利亚Aus Riv AS是水生态健康评价预测模型的代表。RIVPACS是由英国淡水生态研究所（IFE）提出的，迄今为止，模型的开发经历了多个版本更新，不断完善参照点位的类型和覆盖面，第三版基本包含了英国主要的地质地貌类型。随着开发的深入，RIVPACS还将酸性水指示群落（AWIC）、用于流体评估的水栖无脊椎动物指数（LIFE）、沉积物敏感无脊椎动物比例（PSI）、德国溪流动物群指数(GSGI)、群落保护指数（CCI）、相互校准通用度量指标（ICMI）、有机污染降解指数（WHPT）等指标纳入预测系统。澳大利亚针对每个流域的大型底栖动物群和环境条件，在RIVPACS模型的基础上衍生出Aus Riv AS，提高了整体预测准确性，同时也更适应澳大利亚河流的特点。Niemi等采用RIVPACS预测模型法，对比了未受人为干扰或干扰较小点位的预期动物群（E）和受损点位的实际观察动物群（O），预测结果证明了RIVPACS模型方法的有效性和适用的广泛性。2种预测模型评价方法局限性在于用底栖无脊椎动物来评价流域，生物指标较为单一，而且建立模型比较困难，评价结果不明了。Marchant等对维多利亚境内河流进行评价时，发现地理梯度、大型植物梯度等环境特征会增加预测模型建立的难度，构建的预测模型也不能外推到不同的流域尺度。
生物完整性指数（IBI）
IBI评价由物理、化学和生物要素构成，其中物理要素包括与栖息环境直接相关的物理生境参数，如底质类型、栖息生境复杂性、河岸稳定性等；生物要素包括群落组成、丰富度/多样性、敏感值/耐污值、营养结构/功能性状、生物习性等，其对群落的选择更自由，对生物完整性的表征也更全面。美国快速生物评价规程（RBPs）就是基于IBI来进行监测和评价的，为开展河流生物监测和评价提供经济实用的技术参考。经过多年的发展，IBI已经成功应用在各国的河流监测和评价中，并被证明具有一定的适用性。Breine等在评价溪流上游河段时发现采用鱼类完整性指数（F-IBI）能够取得有效的评价结果，并且能够判别点位的受损程度；Baptista等在对森林间的溪流和浅河进行水环境健康评价时，应用了基于IBI的大型底栖动物完整性指数（B-IBI），发现B-IBI应用在溪流和浅河是可行的。但IBI也存在一些缺陷，如缺乏对参照条件自然变化的评估分析，会导致大小流域评价存在差异，使评价精确度不够高。
WFD 评价体系
WFD评价体系对水生态健康的评价采用以流域综合管理为核心的多要素综合评价方法，目的是维持生态良好、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其注重生态监测结果，作为水资源运行策略是否有效的评价标准。WFD对水生态监测技术与评价方法提出了要求，内容涵盖水生态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及监测要求。为了满足WFD的要求，AQEM项目利用采自8个国家（德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希腊、瑞典、奥地利、捷克）的大型底栖动物数据，形成了针对欧洲国家的多参数评价方法；STAR项目纳入了另外3个生物群（大型植物、硅藻、鱼类）的数据。德国、奥地利参照AQEM/STAR项目的经验，生成了模块化的特定河流类型评价系统，该系统能够识别不同环境压力的影响。WFD局限性在于对水环境的监测频率、时间、季节有严格的要求，基础数据量的多少和参照条件的选择也会直接影响评价结果的准确性，而参照条件的选择十分复杂，基础数据量也会因不同国家、不同流域存在差异。Kelly等发现，因缺乏水质数据、参照点数据和生物指标数据，无法应用硅藻完整性指数（D-IBI）和F-IBI进行评价；Schaumburg等在评价河流生态质量时，发现缺乏监测生物数据同样会导致评价结果不准确；Petersen等在河流评价中也发现生物参照点位不准确，导致对河流生态质量的评价过高。
[bookmark: _Toc12067]国外水生态评价标准规范
随着生物指数在水生态评价中的发展与应用，美国在生物监测体系做了大量研究，制定并修订了水生生物评价标准规范用于流域生态评价，见表 3.1‑2。1989年，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USEPA）制定了评价指南《溪流和河流快速评估方案—大型底栖动物和鱼类》，指南中提出了以大型底栖动物和鱼类作为河流评价方案中的指示生物；1995年制定《河流地貌指数方法》，其侧重河流生态系统功能的评估，并将河流湿地的功能分为动物栖息地、植物栖息地、生物地理化学、水文特征4类；1999年颁布《溪流和浅河快速评估方案—着生藻类、大型底栖动物和鱼类（第二版）》，在第一版大型底栖生物和鱼类评价方案的基础上增加了着生藻类调查方案；2000年颁布《栖息地适宜性指数》，该文件提供了150种栖息地适宜性指数标准的报告；2006年颁布《深水型（不可涉水）河流生物评价系统》，提出了1种综合的采样方案，适用于不同的栖息地环境，同年发布了《大型溪流河流生物评估的内容和方法》，完善了生境评估和调查分析，同时对数据分析及评估提出 了更具体的要求，2018~2019年颁布《国家河流和溪流评估现场操作手册（不可涉水）》，提出了河流野外现场数据测量和采样方法，明确了数据采集需要 包含的指标。除了制定生物评价文件外，美国还运用区域划分获取流域地理数据和水文框架，根据《清洁水法》相关条例结合当地社会状况确定水体用途，采取特定场地参比和区域参比建立参比状况，确定生态功能完整情况下各项生态指标的参考值，用于整个评价体系，并将流域健康评价体系纳入了水质管理的法律和行政框架中，为水质改善和生态恢复提供了有力支持。
	年份
	评价标准及规范
	主要内容

	1989
	《溪流和河流快速评估方案—大型底栖动物和鱼类》
	针对溪流和浅河水系，调查本土生物并提出了以大型底栖动物和鱼类作为河流评价方案中的指示生物

	1995
	《河流地貌指数方法》
	侧重于河流生态系统功能的评估，将河流湿地的功能分为动物栖息地、植物栖息地、生物地理化学、水文特征4类，并建立相应的方程计算功能指数

	1999
	《溪流和浅河快速评估方案—着生藻类、大型底栖动物和鱼类(第二版)》
	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提出了着生藻类调查方案；完善大型底栖生物的评级方法；提出增加方法准确度和灵敏度等质控措施的内容

	2000
	《栖息地适宜性指数》
	提供150种栖息地适宜性指数标准报告，建立的模型方法认为各项变量指数（包括水温、植被覆盖度、基质类型、深度等）与栖息地质量之间具有正相关性

	2006
	《深水型（不可涉水）河流生物评价系统》
	提出了1种综合的采样方案，避免对成分一致的调查点进行过多采样，在不同栖息地组成的地点进行生物评价也较为适用

	2006
	《大型溪流河流生物评估的内容和方法》
	将藻类、大型底栖生物和鱼类分为3个类群，并提出生境评估和物理参数的调查方案，指标包含河流尺度、河道坡度、河道底泥大小和类型、河流环境复杂性和生境覆盖率、河岸植被面积大小及类型、人类更改和河道与河岸的相互作用

	2018
	《国家河流和溪流评估现场操作手册（不可涉水）》
	提出了野外河流现场数据测量和采样方法，明确了数据采集需要包含的指标：现场测定指标（包括pH、溶解氧、水温及电导率等）；水体理化指标（基本的阴阳离子、二氧化硅及碱度等）；叶绿素a、藻类毒素、大型底栖动 物、鱼类、固着生物、物理栖境及粪便指标（肠球菌）等


[bookmark: _Ref767]表 3.1‑2 美国颁布的水生态评价标准规范
此外，其他国家/地区也颁布了相关法律法规和评价指南用以保护水生态环境。1999年欧盟制定了《莱茵河保护公约》，在莱茵河生态保护中将河流、河流沿岸以及与河流有关的区域一起考虑，还提出莱茵河水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措施。英国在河流污染防治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颁布了《水源法案》《水源委员会法》《河流管理法》《河流污染防治法》《水源管理条例》《水资源法案》《控污法》《水源法》和《泰晤士河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其中《水源法》管理控污、防洪、捕鱼、娱乐、河流保护和通航等，涵盖所有水源使用形式的管理，有效地保护了当地的水生态环境。为了改善最大淡水湖琵琶湖的水生态，日本于1998年重新制定了《母亲湖21世纪计划》，将琵琶湖流域分成7个小流域，形成以流域为单元、政府主导与全民参与的琵琶湖水生态综合管理体系。南非于1998年颁布的《河流地貌指数方法》中，把河流的物理环境特征与生境构成描述为景观单元、地貌单元、河段、流域4类，提出调查河流断面的宽深比、河流形态和栖息地指数等，用以评估河流水生态状况。
[bookmark: _Toc11485]国内水生态健康评价研究进展与现状
[bookmark: _Toc24370]国内水生态健康评价进展
我国水生态健康评价工作相较于发达国家起步较晚，主要研究集中在水生态健康评价方法、评价体系及评价的基础理论方面。自19世纪70年代起，我国学者开始尝试将生态学方法应用于水环境的监测与评价中，并对特定的生物类群以及特定水域做了大量工作，提出了以水生生物、水质、栖息地和生态需求作为四要素的水生态评价指标体系。目前，已经开展了重要河湖的水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积累了大量的监测数据，利用大型底栖动物、着生藻类、浮游植物、浮游动物、鱼类、水生维管束植物等水生生物的监测结果，进行了水生态健康的评价。目前我国水生态健康评价方法可分为多参数法、生物指数法、多变量法、综合评价法。
[bookmark: _Toc6549]国内水生态健康评价方法
多参数法
多参数法是以多参数值建立的标准进行评价的方法，该方法将监测点的理化、生物等性状与参照点进行对比并赋分，通过得分情况评价水生态健康等级。其中，IBI作为多参数法的先驱，产生了以不同水生生物的群落结构、生物多样性等多种参数构建的生物完整性指数。杨莲芳等采用US EPA的RBPs，利用多参数法评价安徽九华河水质；欧阳莉莉等筛选了适用于成都市河流的指标，构建适合岷江（成都段）的B-IBI，证明了B-IBI用于岷江成都段河流健康评价是可行的；盛萧等在东江河流的健康评价中发现，B-IBI适用于东江流域的水生态健康评价；刘麟菲等对济南市水体进行健康评价时，应用F-IBI和B-IBI构建评价体系，验证了评价体系的适用性。慕林青等在永定河健康评价案例中构建B-IBI，发现构建的方法能判别受损水体，评估河流的健康状况；孔凡青等构建了永定河水生态B-IBI体系，发现永定河水体的健康状况整体较差；刘明典等在长江中上游的评价中建立了F-IBI体系，发现中上游的鱼类及生境状况不容乐观，且近6年长江中上游各监测站监测的F-IBI呈下降趋势。多参数法包含了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结构及功能属性的变量或参数，是河流评价中应用最广泛的方法，但其参照点的选择和栖息地状况会影响评价结果，评估结果也受监测样本的影响。
生物指数法
生物指数是将特定类群的丰度、敏感性和耐受性结合为单一指数或记分值，包括以底栖动物、浮游动物、浮游植物为类群的生物指数和记分系统。颜京松等采用Chandler记分值、Goodnight指数、Trent指数、Shannon指数等生物指数及赋分体系评价黄河支流水质。胡金选用着生藻类和底栖动物的生物指数构建了淮河流域水生态评价体系，结果表明淮河流域水生态健康状况一般。多位学者也采用生物指数分别对漓江、松花江、渭河的水生态健康状况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均能准确反映河流的真实健康状况。目前生物指数及记分系统比较完善，但由于其是针对特定类群的指数方法，评价的全面性受到限制，同时物种间对环境特征的敏感性和耐受性各有不同，会导致评价结果出现差异。
多变量法
多变量法是以生境属性、人为干扰、物理化学指标等为变量，以理论上无污染的点位为参照，运用统计分析来预测特定点位的生物群，又称为预测模型法。典型的方法有O/E模型、RIVPACS和Aus Riv AS。刘祥等在评价淮河流域典型河段的案例中应用O/E模型和化学-生物综合指数法，构建了淮河流域水生态健康评价预测模型，结果表明淮河水生态状况较差，生物多样性较低。赵江辉等在沂河水生态健康状况评价中参考其他学者提出的10项河流健康综合评价指标建立起沂河健康评价模型，结果发现沂河水生态健康等级处于亚健康，评价结果基本符合实情。多变量法在众多研究案例中被证实为一种有效的水生态健康评价方法，但该方法中无污染点位的选择十分重要且具有主观性，容易导致评价结果出现差异。
综合评价法
综合评价法综合了河流物理、化学和生物完整性的概念，构建的评价指标包含物理、化学、生物要素，可完整地表征河流的综合健康状况，是水生态健康评价的发展方向。李海霞等在辽河保护区健康评价中构建由河流自然形态状况、水质状况、底质状况、水生生物及生境状况组成的河流水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结果表明辽河保护区河流水生态健康状况总体为中等。魏春凤在松花江干流水生态健康评价中构建了涵盖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组成的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沈玉冰对辽河流域（辽宁省段）各监测断面进行水质和生物样品的采集，构建包括水质、营养盐、着生藻类和大型底栖动物四大类的综合指标体系。彭斌等在广西河流水生态健康评价中，构建了包含水生生物、水文、水质状况及河流环境形态、环境结构等指标的评价体系。孙徐阳等整理香溪河干支流的生物与生境数据，构建了涵盖水环境、水生生物、物理栖息地3方面共16项指标的水生态健康评价体系，结果表明2017年香溪河流域水生态整体健康水平为良好。张文志在西枝江评估中从河流外貌特征、水文水质、水生生物状况和社会功能等方面建立了河流健康评估体系，评估结果显示西枝江总体健康水平为健康等级。张杰等构建浑太河河流生态系统完整性（IEI）评价体系，其评价结果符合采样点的实际状况。综合评价法的特点在于从生态整体角度进行评价，能反映生态系统的各个方面，但选取的指标对于外界干扰响应的敏感性及其稳定性尚需验证。
综上可知，不同的水生态健康评价方法各具优势，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多参数法和生物指数法可以选择多种水生生物用以指示河流流域的污染程度及健康状况，同时可选的指标及指数较为丰富，但其评价结果受监测样本的影响，评价的全面性受到限制；多变量法以理论上无污染的点位为参照，建立水生态健康与环境因子的数学模型，对目标区域的水生态状况进行评价和预测，缺点是建模复杂，参照点选取复杂；综合评价法的特点在于从物理、化学、生物的角度对水生态进行评价，能清晰地展示水生态的健康状况，但一些指标对人类活动干扰的响应敏感性及其稳定性尚需验证。针对目前国内水生态健康评价的现状，需进一步提出水生生物指数本土化的评价方法，突破水生态健康评价的关键技术，并解决缺乏技术标准、规范等问题。
[bookmark: _Toc14963]国内水生态评价标准规范
随着我国在水生态健康评价领域研究的积累，国家和地方层面积极编制水生态健康评价的标准及规范，并将其应用在河湖水生态健康评价中。2020年水利部制定了《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导则》（SL/T 793—2020），规范与制定了河流、湖泊及水库的评估指标、评估标准与评估方法。此外，辽宁省于2017年发布《河湖（库）健康评价导则》（DB21/T 2724—2017），提出从水文水资源、物理结构、水质等方面进行河湖健康评价。同年山东省发布《生态河道评价标准》（DB37/T 3081—2017），在水文水资源、生物及环境方面给出了具体的评价方法。2019年江苏省发布《生态河湖状况评价规范》（DB32/T 3674—2019），提出了河湖评价指标的计算方法、评分对照和评价要求。江西省于2021年发布《河湖（水库）健康评价导则》（DB36/T 1404—2021），规定了河湖健康评价的方法和赋分标准。2020年北京市针对水生生物调查和水生态健康评价发布了《水生生物调查技术规范》（DB11/T 1721—2020）和《水生态健康评价技术规范》（DB11/T 1722—2020），分别对多种动植物的监测调查和几种类型的水体健康评价进行了规定。天津市于2021年发布的《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导则》（DB12/T 1058—2021）在河湖评价指标、监测方法、评估赋分等方面进行了规定。苏州市于2021年发布《河湖健康评价规范》（DB3205/T 1016—2021），提出基于压力—状态—响应的河湖健康评价指标体系用于当地的水生态评价。2020年生态环境部发布《河流水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技术指南》和《湖库水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技术指南》的征求意见稿，分别规定了河流和湖库的水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中监测要素、水环境质量监测、生境调查、水生生物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水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的相关指数和计算方法，以及水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的评价等级。我国已经发布的水生态健康评价的标准规范见表 3.2‑3。
[bookmark: _Ref868]表 3.2‑3 国内发布的水生态健康评价的标准规范
	年份
	发布/编制部门
	评价文件
	主要内容

	2020
	水利部
	《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导则》（SL/T 793—2020）
	包括河湖健康评估原则与工作流程，河湖健康评估的指标、分级标准与评估方法，河湖健康调查监测、赋分评估与报告编制等，适用于河流（不包括入海河口）、湖泊及水库的健康评估

	2017
	辽宁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辽宁省《河湖（库）健康评价导则》（DB21/T 2724—2017）
	包括评价的术语与定义、评价指标体系、河流健康评价内容、湖库健康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提出从水文水资源、物理结构、水质、水生物、社会属性等方面评价河湖（库）健康状况

	2017
	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山东省《生态河道评价标准》（DB37/T 3081—2017）
	从水文水资源、生物状况、环境状况、社会服务功能和管理状况5个方面确定16项评价指标，明确了具体评价方法

	2019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生态河湖状况评价规范》（DB32/T 3674—2019）
	提出了生态河湖评价指标体系、河湖评价指标的计算方法、评分对照和评价要求，其中包括水安全、水生物、水生境、水空间及公众满意度五大类指标

	2021
	江西省市场监管部
	《河湖（水库）健康评价导则》（DB36/T 1404—2021）
	立足江西实际，对河湖健康评估指标体系、评价单元进行划分，规定了评价指标及赋分标准和评价方法等

	2020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水生生物调查技术规范》（DB11/T 1721—2020）
	规范了水生态系统中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大型水生植物、湿地鸟类、鱼类、两栖类、爬行类等10类生物指标的监测与调查过程，为开展水生态健康评价数据的获取提供了方法指南

	
	
	水生态健康评价技术规范》（DB11/T 1722—2020）
	将生境指标、理化指标和生物指标等生态系统要素有机结合，并结合本市水生态保护和水资源开发利用具体情况，构建了山区河流、平原河流、湖泊、水库4类水体的评价指标体系

	2021
	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
	《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导则》（DB12/T 1058—2021）
	规定了河湖健康评估的原则、工作流程、评估指标体系、健康等级、评估区域划分、调查监测方法、评估和赋分标准等

	2021
	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河湖健康评价规范》（DB3205/T 1016—2021）
	提出基于压力—状态—响应的河湖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生态健康、服务功能、干扰程度、管理水平4类指标，其中河流21项指标，湖泊22项指标


这些水生态调查技术和水生态健康评价的标准、规范及导则，逐渐形成适合我国自身环境和生态实际情况的流域生态评价体系，为后续开展水生态健康评估的应用研究以及探索性的方法研究提供重要基础，也为地方管理者决策水生态治理、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支撑。
[bookmark: _Toc23351]长江上游水生生物评价指标体系分析
对长江上游地区相关文献资料统计结果发现，用于进行水生生物健康评价的指标共计21项，其中河流、复合型水体分别使用了18和6项指标。水生生物指标方面，河流评价中，单变量评价指标（涉及物种数、密度、生物量等）15个，占83.3%；多变量评价指标（多样性指数、BI指数、BMWP指数等）1个，占5.6%；综合类评价指标（TSI等）2个，占11.1%。复合型水体评价中，单变量评价指标5个，占83.3%；多变量评价指标1个，占16.7%。
表 3.2‑4 长江上游不同水体水生生物指标使用情况
	水体类型
	单变量评价指标
	多变量评价指标
	综合类评价指标

	
	具体指标
	统计数量
	具体指标
	统计
数量
	具体指标
	统计
数量

	河流
	Shannon-Wiener 指数
	13
	IBI
	12
	综合指数TSI
	1

	
	Pielou 指数
	6
	/
	/
	综合评价体系
	1

	
	Mcnaughton 优势度指数
	1
	
	
	/
	/

	
	Trent 生物指数
	1
	
	
	
	

	
	Margalef 多样性指数
	3
	
	
	
	

	
	Beck生物指数
	1
	
	
	
	

	
	Trent 生物指数（修正）
	1
	
	
	
	

	
	生物学污染指数(BPI)
	1
	
	
	
	

	
	Goodnight -Whitley 生物指数
	1
	
	
	
	

	
	ASPT
	1
	
	
	
	

	
	着生藻类PN值
	1
	
	
	
	

	
	浮游藻类优势种
	1
	
	
	
	

	
	生物种类和密度
	1
	
	
	
	

	
	EPT 物种数/数量百分比/物种百分比
	1
	
	
	
	

	
	指示生物法
	1
	
	
	
	

	复合型水体
	Shannon-Wiener指数、Margalef指数、Hilsenhoff 生物指数（修正）
	1
	IBI
	1
	/
	/

	
	Shannon-Wiener 指数
	1
	
	
	
	

	
	Pielou 均匀度指数
	1
	
	
	
	

	
	Margalef丰富度指数
	1
	
	
	
	

	
	鱼类相似性指数
	1
	
	
	
	

	合计
	39
	13
	2


对长江上游地区相关文献资料统计结果发现，用于进行水生生物健康评价的指标共计21项，其中鱼类、底栖动物、藻类、浮游动物等生物类群指标分别使用了6、10、11和5项。鱼类评价指标中，单变量评价指标（多样性指数、BI指数、BMWP指数等）4个，占66.7%；多变量评价指标（IBI等）1个，占16.7%；综合类评价指标（TSI等）1个，占16.7%。底栖动物评价指标中，单变量评价指标9个，占90%；多变量评价指标1个，占10%。藻类评价指标中，单变量评价指标9个，占81.8%；多变量评价指标1个，占9.1%；综合类评价指标（TSI等）1个，占9.1%。浮游动物评价指标中，单变量评价指标4个，占75%；多变量评价指标1个，占25%。
表 3.2‑5 长江上游不同水体生物类群指标使用情况
	生物类群
	单变量评价指标
	多变量评价指标
	综合类评价指标

	
	具体指标
	统计数量
	具体指标
	统计数量
	具体指标
	统计数量

	鱼类
	Shannon-Wiener 指数
	2
	IBI
	5
	综合评价体系
	1

	
	Pielou 指数
	1
	/
	/
	/
	/

	
	Margalef 丰富度指数
	1
	
	
	
	

	
	鱼类相似性指数
	1
	
	
	
	

	底栖动物
	Shannon-Wiener 指数
	4
	IBI
	1
	/
	/

	
	Margalef指数
	1
	/
	/
	
	

	
	Trent 生物指数及修正
	2
	
	
	
	

	
	Beck生物指数
	1
	
	
	
	

	
	修正Hilsenhoff 生物指数
	1
	
	
	
	

	
	ASPT
	1
	
	
	
	

	
	生物学污染指数
	1
	
	
	
	

	
	Goodnight -Whitley 生物指数
	1
	
	
	
	

	
	EPT 物种数/数量百分比/物种百分比
	1
	
	
	
	

	藻类
	Shannon-Wiener 指数
	8
	IBI
	10
	综合指数TSI
	1

	
	Pielou 指数
	5
	/
	/
	/
	/

	
	Mcnaughton 优势度指数
	1
	
	
	
	

	
	着生藻类PN值
	1
	
	
	
	

	
	Margalef 丰富度指数
	2
	
	
	
	

	
	优势度指数
	2
	
	
	
	

	
	浮游藻类优势种
	1
	
	
	
	

	
	指示生物法
	1
	
	
	
	

	
	生物种类和密度
	1
	
	
	
	

	浮游动物
	Shannon-Wiener 指数
	5
	IBI
	2
	/
	/

	
	Pielou 指数
	4
	/
	/
	
	

	
	Mcnaughton 优势度指数
	1
	
	
	
	

	
	Margalef 丰富度指数
	4
	
	
	
	

	合计
	52
	1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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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635]主要技术内容
[bookmark: _Toc25802]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生态安全导向的三峡库区水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及等级。
本文件适用于基于生态安全导向的三峡库区支流及湖库的水生态健康评价。
[bookmark: _Toc21156]结构框架
本文件规定以下7个部分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评价指标体系
5、评价方法
6、水生态健康等级
7、评价要求
[bookmark: _Toc13176]评价体系确定及依据
[bookmark: _Toc16002]指标的选择依据
本文件水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分河流、湖库两类。主要参考水利部《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导则》（SL/T 793—2020）。
从国内外水生态监测与评价体系文献调研总体情况来看，国内外用于水生态健康评估的指标多分为生境、水质理化和水生生物三大类。生境类指标中，使用频次较多的指标有流量、河道形态、土地利用、植被覆盖和沉积物等。水质理化指标中，使用较多的指标有常规理化指标、营养盐、水污染物和叶绿素等。水生生物类指标中，群落类的指标使用量最多，其次为种群类和个体类指标。生物群落类指标中，使用较多的依次为多样性、丰度、生物耐受性、组成、功能和生物量等。按照分类学统计，使用频率较多的依次为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鱼类、藻类、细菌、浮游动物、植物和生物膜等。
从水生境安全角度来看，三峡库区的生态系统脆弱，其水位在145~175 m周期性涨落，导致天然河床遭到破坏，原河岸带植被大规模退化，湿地生态功能衰减。自然岸线受侵占，导致植被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同时库区流量变异程度较大，削峰补枯改变天然节律，水利开发改变河流生境，多年调节水库阻隔连通性，梯级电站、小水坝、拦河坝等过多建设，部分河段生态流量保障不足。此外库区汇水区域面源污染较重，富营养化风险较高。因此，建议河流水生境安全指标为河岸稳定性、生态流量满足程度、河岸带植被覆盖度；湖（库）岸稳定性、最低生态水位满足程度、湖（库）岸带植被覆盖度、湖库面积萎缩比例。
从三峡库区水环境质量的主要问题来看，支流库湾污染集聚，面源污染严重，受回水顶托效应影响，部分支流形成滞水区，总磷（TP）、总氮（TN）超标风险较高，诱发春季硅藻、夏季蓝藻水华暴发。同时库区水动力条件急剧变化，部分支流流速降至0.1-0.3m/s（天然河道1.2-2.5m/s），也会导致污染物扩散能力下降，局部形成污染聚集区。此外，内源污染释放，消落带淹没期（6-9月）沉积物中氮磷释放，也会加重富营养化与藻类水华频发。因此，建议河流水环境安全指标为溶解氧、pH值、生化需氧量、总磷、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湖库水环境安全指标为溶解氧、pH值、生化需氧量、总磷、高锰酸盐指数、氨氮、透明度、叶绿素、总氮。
从水生态安全的问题来看，三峡库区175 m水位调度形成落差达30 m的反季节消落带，深刻改变了库区支流及湖库水生态系统结构，导致鱼类多样性下降，种群结构有所退化；底栖动物、浮游动物等关键种群退化，有发生水华的风险。同时，大型肉食性鱼类数量减少，滤食性鱼类优势度上升，对大型浮游动物带来摄食压力。采砂、水产养殖以及不合理的清淤工程对底栖原生环境造成破坏。因此，建议河流及湖库水生态安全指标为鱼类数目、浮游植物密度、浮游动物密度、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
从社会服务功能来看，三峡库区蓄水及周期性涨落，可能引发饮用水源超标、渔业资源衰退、消落带植被破坏、湿地功能削弱等多重社会服务功能退化，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普惠的民生福祉，人民的满意度是衡量其社会服务功能的根本性标准。因此，建议河流及湖库社会服务功能指标为公众满意度。
[bookmark: _Toc20162]评价指标体系
水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分河流、湖库两类。评价指标体系分三个层级，一级目标层（A）为水生态健康综合指数，反映水体生态系统健康总体状况；二级准则层（B）包括水生境安全、水环境安全、水生态安全及社会服务功能4个一级指标，反映基于生态安全的完整水体生态系统状况，是决定水体水生态健康状况的主要因素；三级指标层（C）是在二级准则层下选择若干具体特征要素，见表 4.4‑1。
[bookmark: _Ref1012]表 4.4-1 水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A）
	准则层（B,
一级指标）
	指标层（C，二级指标）

	
	
	河流
	湖库

	水生态健康综合指数
	水生境安全
	河岸稳定性
	湖（库）岸稳定性

	
	
	生态流量满足程度
	最低生态水位满足程度

	
	
	河岸带植被覆盖度
	湖（库）岸带植被覆盖度

	
	
	—
	湖库面积萎缩比例

	
	水环境安全
	溶解氧
	溶解氧

	
	
	pH值
	pH值

	
	
	生化需氧量
	生化需氧量

	
	
	总磷
	总磷

	
	
	高锰酸盐指数
	高锰酸盐指数

	
	
	氨氮
	氨氮

	
	
	—
	透明度

	
	
	—
	叶绿素

	
	
	—
	总氮

	
	水生态安全
	鱼类数目
	鱼类数目

	
	
	浮游植物密度
	浮游植物密度

	
	
	浮游动物密度
	浮游动物密度

	
	
	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
	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

	
	社会服务功能
	公众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合计（项）
	14
	18



[bookmark: _Toc7190]水生态健康评价方法
本文件利用综合指数法进行水生态健康综合评价；通过水生境安全、水环境安全、水生态安全、社会服务功能4个指标加权求和，构建水生态健康综合指数(AEHI)，以该指数表示水体水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根据水生态健康综合指数(AEHI)，最终确定水体水生态健康等级。水生态健康综合指数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
AEHI：水生态健康综合指数；
S：第i个指标的赋分值，赋分采用百分制；
W：第i个指标的权重，指标权重采用专家评判与数学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确定。
N：指标总数。
单指标赋分应根据单指标限值赋分表进行赋分，各级间采用线性内插法取值。库区支流及湖库等水体水生态健康评价应根据流域内多点位水生态健康综合指数算术平均值评价。
指标及权重
水生态健康评价一级指标的权重主要参考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印发《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指标评分细则（试行）》（环办水体〔2023〕10号）的总体思路，采取专家咨询法确定。二级指标的权重主要参考水利部《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导则》（SL/T 793—2020），结合项目组在三峡库区桂溪河、梁滩河、璧南河、大竹溪、澎溪河等重点流域开展水生态健康调查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专家咨询的方式确定。河流和湖库的水生态评价指标推荐权重见表4.4‑2和表4.4‑3。
[bookmark: _Ref1061]表 4.4‑2 河流水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A）
	准则层（B）
	权重
	指标层（C）
	权重

	河流水生态健康综合指数RiHI
	水生境安全
	0.2
	河岸稳定性（C1）
	0.1

	
	
	
	生态流量满足程度（C2）
	0.05

	
	
	
	河岸带植被覆盖度（C3）
	0.05

	
	水环境安全
	0.3
	溶解氧（C4）
	0.05

	
	
	
	pH值（C5）
	0.05

	
	
	
	生化需氧量（C6）
	0.05

	
	
	
	总磷（C7）
	0.05

	
	
	
	高锰酸盐指数（C8）
	0.05

	
	
	
	氨氮（C9）
	0.05

	
	水生态安全
	0.4
	鱼类数目（C10）
	0.1

	
	
	
	浮游植物密度（C11）
	0.1

	
	
	
	浮游动物密度（C12）
	0.1

	
	
	
	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C13）
	0.1

	
	社会服务功能
	0.1
	公众满意度（C14）
	0.1



[bookmark: _Ref1090]表 4.4‑3 湖库水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A）
	准则层（B）
	权重
	指标层（C）
	权重

	湖库水生态健康综合指数LaHI
	水生境安全
	0.2
	湖（库）岸稳定性（C1）
	0.05

	
	
	
	最低生态水位满足程度（C2）
	0.05

	
	
	
	湖（库）岸带植被覆盖度（C3）
	0.05

	
	
	
	湖库面积萎缩比例（C4）
	0.05

	
	水环境安全
	0.42
	溶解氧（C5）
	0.03

	
	
	
	pH值（C6）
	0.03

	
	
	
	生化需氧量（C7）
	0.03

	
	
	
	总磷（C8）
	0.06

	
	
	
	高锰酸盐指数（C9）
	0.06

	
	
	
	氨氮（C10）
	0.03

	
	
	
	透明度（C11）
	0.06

	
	
	
	叶绿素（C12）
	0.06

	
	
	
	总氮（C13）
	0.06

	
	水生态安全
	0.28
	鱼类数目（C14）
	0.07

	
	
	
	浮游植物密度（C15）
	0.07

	
	
	
	浮游动物密度（C16）
	0.07

	
	
	
	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C17）
	0.07

	
	社会服务功能
	0.1
	公众满意度（C18）
	0.1



主要参考评价依据
1、 水生境安全
河流水生境安全包括岸线自然状况、生态流量/水位满足程度、违规开发利用水域岸线程度3项指标，指标赋分参考《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导则》（SL/T 793—2020）及《河湖健康评价指南》（试行），具体指标限值赋分见表 4.4‑4。
[bookmark: _Ref1136]表 4.4‑4 河流水生境指标限值赋分表
	水生境安全
	赋分
	C1
	C2
	C3

	评价等级
	
	河岸稳定性
	生态流量满足程度
	河岸带植被覆盖度

	健康
	100
	稳定
	10月-次年3月≥30%；4-9月≥50%
	≥75%

	
	75
	基本稳定
	10月-次年3月≥20%；4-9月≥40%
	40%-75%

	亚健康
	50
	—
	10月-次年3月≥10%；4-9月≥30%
	10%-40%

	不健康
	25
	次不稳定
	10月-次年3月≥5%；4-9月≥10%
	0-10%

	
	0
	不稳定
	10月-次年3月<5%；4-9月<10%
	无植被



湖库水生境安全包括岸线自然状况、最低生态水位满足程度、违规开发利用水域岸线程度、湖库面积萎缩比例4项指标，指标赋分参考《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导则》（SL/T 793—2020）及《河湖健康评价指南》（试行），具体指标限值赋分见表 4.4‑5。
[bookmark: _Ref1204]表 4.4‑5 湖库水生境指标限值赋分表
	水生境安全
	赋分
	C1
	C2
	C3
	C4

	
	
	湖（库）岸稳定性
	最低生态水位满足程度
	河岸带植被覆盖度
	湖库面积萎缩比例

	健康
	100
	稳定
	年内日均水位均高于最低生态水位
	≥75%
	≤5%

	
	75
	基本稳定
	日均水位低于最低生态水位。但3d滑动平均水位不低于最低生态水位
	40%-75%
	5%-8%

	亚健康
	50
	—
	3d滑动平均水位低于最低生态水位，但7d滑动平均水位不低于最低生态水位
	30%-40%
	8%-10%

	不健康
	30
	—
	7d滑动平均水位低于最低生态水位
	20%-30%
	10%-20%

	
	20
	次不稳定
	14d滑动平均水位低于最低生态水位
	10%-20%
	20%30%

	
	10
	—
	30d滑动平均水位低于最低生态水位
	0-10%
	30%-40%

	
	0
	不稳定
	60d滑动平均水位低于最低生态水位
	无植被
	≥ 40%



2、 水环境安全
河流水环境安全包括溶解氧、pH值、生化需氧量、总磷、高锰酸盐指数、氨氮6项指标，指标赋分参考《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及北京市《水生态健康评价技术规范》（DB11/T 1722-2020），具体见表 4.4‑6。
[bookmark: _Ref1244]表 4.4‑6 河流水环境指标限值赋分表
	水环境安全
	赋分
	C4
	C5
	C6
	C7
	C8
	C9

	
	
	溶解氧
(mg/L)
	pH值
	生化需氧量
(mg/L)
	总磷
(mg/L)
	高锰酸盐指数
(mg/L)
	氨氮
(mg/L)

	取值方法
	
	≥
	
	≤
	≤
	≤
	≤

	健康
	100
	7.5
	6~9
	3
	0.02
	2
	0.15

	
	90
	6
	
	3.5
	0.1
	4
	0.5

	
	80
	5
	-
	4
	0.2
	6
	1

	亚健康
	70
	3
	-
	6
	0.3
	10
	1.5

	
	60
	2
	-
	10
	0.4
	15
	2

	不健康

	50
	1.5
	
	15
	0.5
	20
	5

	
	30
	1.0
	-
	20
	1.0
	30
	8

	
	10
	0.5
	-
	30
	3.0
	40
	25

	
	0
	0
	<6或>9
	>30
	>3.0
	>40
	>25



湖库水环境安全包括溶解氧、pH值、生化需氧量、总磷、高锰酸盐指数、氨氮、透明度、叶绿素、总氮9项指标，指标赋分参考《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及北京市《水生态健康评价技术规范》（DB11/T 1722-2020），具体见表 4.4‑7。
[bookmark: _Ref1273]表 4.4‑7 湖库水环境指标限值赋分表
	水环境安全
	赋分
	C5
	C6
	C7
	C8
	C9

	
	
	溶解氧
(mg/L)
	pH值
	生化需氧量
(mg/L)
	总磷
(mg/L)
	高锰酸盐指数
(mg/L)

	取值方法
	
	≥
	
	≤
	≤
	≤

	健康
	100
	7.5
	6~9
	3
	0.001
	0.15

	
	90
	6
	-
	3.5
	0.004
	0.4

	
	80
	5
	
	4
	0.05
	4

	亚健康
	70
	3
	-
	6
	0.1
	8

	
	60
	2
	-
	10
	0.6
	25

	不健康
	50
	1.5
	-
	15
	0.9
	40

	
	30
	
1
	-
	20
	1.1
	50

	
	10
	0.5
	-
	30
	1.3
	60

	
	0
	0
	≤6或>9
	>30
	>1.3
	>60



表 4.4‑8 湖库水环境指标限值赋分表（续）
	水环境安全
	赋分
	C10
	C11
	C12
	C13

	
	
	氨氮
(mg/L)
	透明度
(cm)
	叶绿素
(mg/L)
	总氮
(mg/L)

	取值方法
	
	≤
	≥
	≤
	≤

	健康
	100
	0.15
	1000
	0.0005
	0.02

	
	90
	0.5
	500
	0.001
	0.05

	
	80
	1
	100
	0.01
	0.5

	亚健康
	70
	1.5
	50
	0.026
	1

	
	60
	2
	30
	0.16
	6

	不健康
	50
	5
	20
	0.4
	9

	
	30
	8
	15
	0.7
	12

	
	10
	25
	10
	1
	15

	
	0
	>25
	<10
	>1
	>15



3、 水生态安全
河流、湖库水生态安全包括鱼类数目、浮游植物密度、浮游动物密度、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4项指标。指标赋分参考北京市《水生态健康评价技术规范》（DB11/T 1722-2020）及项目组在三峡库区大竹溪开展水生态健康调查的研究成果，具体见表 4.4‑9、表 4.4‑10。

[bookmark: _Ref1309]表 4.4‑9 河流水生态指标限值赋分表
	水生态安全
	赋分
	C10
	C11
	C12
	C13

	
	
	鱼类数目
(species)
	浮游植物密度(×10⁴cells/L)
	浮游动物密度
(ind./L)
	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

	取值方法
	
	≥
	≤
	≤
	≥

	健康
	100
	20
	500
	1000
	4

	
	90
	15
	1000
	2000
	3.5

	
	80
	10
	2000
	3000
	3

	亚健康
	70
	8
	4000
	4000
	2

	
	60
	6
	6000
	5000
	1

	不健康
	50
	5
	10000
	6000
	0.5

	
	0
	0
	>10000
	>6000
	0


[bookmark: _Ref1325]
表 4.4‑10 湖库水生态指标限值赋分表
	水生态安全
	赋分
	C14
	C15
	C16
	C17

	
	
	鱼类数目
(species)
	浮游植物密度(×10⁴cells/L)
	浮游动物密度
(ind./L)
	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

	取值方法
	
	≥
	≤
	≤
	≥

	健康
	100
	20
	500
	1000
	4

	
	90
	15
	1000
	2000
	3.5

	
	80
	10
	2000
	3000
	3

	亚健康
	70
	8
	4000
	4000
	2

	
	60
	6
	6000
	5000
	1

	不健康
	50
	5
	10000
	6000
	0.5

	
	0
	0
	>10000
	>6000
	0


4、 社会服务功能
河流、湖库社会服务功能仅包含公众满意度1项指标，指标赋分参考《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导则》（SL/T 793—2020）及《河湖健康评价指南》（试行），具体指标限值赋分见表 4.4‑11、表 4.4‑12，公众满意度评价见表 4.4‑13。
[bookmark: _Ref1355]表 4.4‑11 河流社会服务功能指标限值赋分表
	社会服务功能
	健康
	亚健康
	不健康

	取值方法
	
	≥
	≥
	≥
	≥
	≥
	≥
	≥
	≥
	≥
	≥

	公众满意度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赋  分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bookmark: _Ref1384]
表 4.4‑12 湖库社会服务功能指标限值赋分表
	社会服务功能
	健康
	亚健康
	不健康

	取值方法
	
	≥
	≥
	≥
	≥
	≥
	≥
	≥
	≥
	≥
	≥

	公众满意度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赋  分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bookmark: _Ref1433]
表 4.4‑13 公众满意度评价表
	调查基本信息

	水体名称
	（河流/湖库）
	调查点位
	

	调查时间
	
	调查方式
	□问卷□线上

	手机号码
	
	填表人
	

	受访者类型
	□居民 □游客 □企业代表 □河湖相关从业者 □其他

	满意度评价维度

	序号
	评价内容
	得分

	1
	水质感官
（0-25分）
	（1）水体清澈度、颜色、气味是否可接受？（10分）
（2）是否出现偷排乱排现象？（10分）
是否出现明显垃圾、漂浮物或油污？（5分）
	

	2
	亲水体验
（0-25分）
	（1）滨水空间景观绿化是否满意？（9分）
（2）滨水空间是否适宜休闲？（8分）
（3）亲水休闲娱乐活动是否丰富？（8分）
	

	3
	生态景观
（0-25分）
	（1）沿岸植被、鸟类/鱼类等生物多样性是否丰富？（9分）
（2）岸线是否存在乱采、乱占、乱堆、违建情况？（8分）
（3）景观舒适度如何？（8分）
	

	4
	服务功能
（0-15分）
	（1）对饮用水、灌溉、渔业、航运等功能是否满意？（据水体功能选择）？（10分）
（2）近3年是否出现洪涝灾害？（5分）
	

	5
	环境治理感知
（0-10分）
	（1）是否感知到政府/社区对水环境的保护措施（如清漂、排污控制）？（5分）
（2）处理效果是否满意？（5分）
	

	否决项（直接评为0分）

	1
	水体是否出现大面积藻华爆发、死鱼事件、工业污染事故等且未有效解决
	□ 是 □ 否

	2
	受访者中超过50%表达强烈抗议（如集体投诉、游行等）
	□ 是 □ 否

	综合开放性问题

	1.最满意的方面
	

	2.最担忧的问题
	

	3.水体改进的建议
	


[bookmark: _Toc17231]水生态健康等级
本文件将地表水域水生态健康状况分为健康、亚健康、不健康三个等级，对应水生态健康综合指数分别为80（含）~100、60（含）~80、<60，见表 4.5‑14。
[bookmark: _Ref15384]表 4.5‑14 水生态健康等级
	等级
	分值

	健康
	80(含)-100

	亚健康
	60(含)-80

	不健康
	0-60


[bookmark: _Toc17333]评价要求
[bookmark: _Toc13634]基本要求
1、水生态健康评价分河流、湖库两种水体类型分别进行评价。
2、水生态健康评价时段应为年度评价。
[bookmark: _Toc18830]评价数据要求
1、水环境安全指标应由通过实验室资质认定的监测机构提供，采样应符合SL219的规定，分析方法应采用国家或行业标准。
2、水环境安全指标与水生态安全指标应在同一断面采样监测。
3、评价数据应符合以下频次及范围要求：
（1）水生境安全指标应采用评价年度数据，1年调查统计1次。植被覆盖率指标采用夏季数据；汇水水质情况采用汇水水质年度评价结果。湖库水生境安全指标调查范围应为整个湖库。
（2）水环境安全指标应采用评价年度内6次(含6次)以上监测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3）水生态安全指标应采用评价年度内春、夏、秋三季水生态监测的数据。其中，鱼类指标应采用3次监测鱼种类累计数据；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大型底栖动物应采用3次监测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bookmark: _Toc20030]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其他有关标准的关系
通过检索对比，本文件暂无国外同类标准，与国内相关标准不交叉、不重复、不矛盾。
[bookmark: _Toc17957]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bookmark: _Toc11387]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从满足法律程序刚性要求，又实现信息传递精准触达，同时防范行政诉讼与国际合规风险等方面考虑，建议本文件由重庆市环境科学学会官网对外通报。


[bookmark: _Toc12168]环境效益和经济技术分析
[bookmark: _Toc25502]环境效益分析
本文件实施将助力提升三峡库区水生态环境管理的系统性和精准性，从而产生多层次的环境效益。首先，通过系统评估库区支流及湖库水生态健康状况（如水生境、水环境、水生态等），可帮助识别库区富营养化、生物群落退化、生态服务功能下降等关键问题的成因与空间分布，为采取针对性治理措施（如污染源控制、生态修复、水文调控等）提供直接科学依据。其次，基于生态安全的评价导向有助于从被动治理转向主动防控，通过早期预警指标（如藻类群落变化、底栖动物功能群失调）识别潜在生态风险，避免环境问题恶化成生态危机，降低水华、生物灭绝等事件的概率与处置成本。长期而言，本文件的实施将促进三峡库区水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恢复，增强其抵抗外界干扰的韧性，保障饮用水安全、渔业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最终维护长江中下游的生态安全格局。此外，统一的评价标准也有助于规范区域监测行为，提升数据可比性与管理协同效率，为库区水环境质量改善提供技术支撑。
[bookmark: _Toc12631]经济技术分析
从经济技术角度看，本文件的实施虽需增加初步投入，但长期看具有较高的成本效益和可行性。一方面，其经济成本主要源于监测网络优化及数据库建设，但这些投入可依托现有环境监测体系逐步整合，避免重复建设；同时本文件推荐的指标与方法多基于成熟技术，标准化操作有利于降低单位监测成本并提升数据质量，避免因方法不一致导致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本文件带来的经济效益显著，通过精准识别污染源和生态退化关键区，可优化治理资金的分配效率，避免“撒胡椒面”式的无效投资；通过预防重大生态事故（如大规模水华、水质恶化），可减少应急治理的巨大经济代价和社会损失；健康的生态系统还能支撑渔业、旅游业等绿色产业发展，产生直接经济价值。此外，本文件为生态补偿、绿色金融等市场机制提供了量化依据，有望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库区生态环境保护。
总体而言，本文件实施符合成本效益原则，不仅可提升库区环境管理的现代化水平，也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提供了技术路径。
[bookmark: _Toc25904]标准实施建议
本文件性质为推荐性，实施无须设置过渡期，建议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标准颁布实施后，加大宣贯培训工作，推动库区水生态健康评价工作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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